
规划条件变更（补办）批前公示
       平湖市华城箱包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规划条件补办，具体位置位于平湖经济技术
开发区兴工路2188号，经论证，现予以批前公示。

1、项目名称： 平湖市华城箱包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2、用地面积：18666.7平方米      

公示内容：
一、项目概况

二、拟规划指标及红线图

公示时间：2025年10月11日—2025年10月20日
申请单位：  平湖市华城箱包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伟丰       
公示单位：平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85620080
公示地点：建设场地、平湖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pinghu.gov.cn/）
    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可向本机关提出听证申请。

平湖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202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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